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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时
代政策的变化，盐民的生产模式
也发生了转变。据考究，1979年，
当时的平海盐区建立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1980年，盐区推行联产
计酬生产责任制；翌年，盐区普遍
实行“五定奖”的生产责任制和

“任务包干到组、到户、到编、按产
值计工，以工计酬”的分配原则。

据上新村村民介绍，当时村里
对盐田进行分配时，统一将 18岁
以上健全的村民划分为劳动力范
畴，平均一个劳动力大约分到 20
公亩的盐田。另外，盐田也有好坏
之分，咸度较高的盐田结盐比较
快，收的盐质量也会好一点，相应
地，好的盐田分的劳动力会比较次
的盐田会多一些。除此之外，还按
照每家的劳动力来分盐田，劳动力
多的家庭可以分到更多盐田。“耙
盐多，赚钱就多，自负盈亏。”据上
新村许村长回忆，“当时盐民还以
盐田之间的水沟为界，划分各家各

户所分到的盐田。”
这一时期，盐民生产出来的

盐由设在平海的盐务所统一收购
——盐晒出来以后，会被堆放在
一个特定位置，形成一个个盐
堆。当盐堆得差不多的时候，盐
务所就直接派船来载，盐民就配
合将盐一担一担倒到船上运走。
总的来看，各家各户都根据政策
安排分到一定的盐田，政府不会
干涉盐民的具体生产活动，只收
取相应的税收，并规定盐民不可
以随意买卖盐田。相比过去，盐
民有了更大的生产自主权。

1983 年，惠东盐区进一步完
善盐区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盐田
生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五定”（即：
定盐田承包年限，定各漏盐田人
数、定原盐产量任务、定收入分配
比例、定盐田管理制度），全面订
立承包合同，确保盐业生产的稳
定和发展。

调研团队在上新村发现了这

一时期的“承包合同”文件。合同
显示，上新村（盐业村）经济合作
社作为甲方、村中经济合作社社
员作为乙方、港口乡镇农村承包
合同办理处作为监证机关共同订
立合约。内容主要包括乙方承包
土地面积及应交承包款、乙方应
承担各项粮食上交任务、土地承
包年限、甲方责任、乙方责任等。

结合多方资料与田野调查可
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地方村落
在生产方面的法治意识不断增
强。南北寮村与上新村都摒弃了
以往的口头承诺，转而签订字面
合同。这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顺
利开展起到推动作用，大大减少
了村民在生产过程中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盐区在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也贯彻
省盐务局关于“以盐为基础，盐化
轻精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方
针，利用港汊、荒废围漏地发展对
虾养殖，引进外资办厂等。调研

团队走访发现，南北寮村、上新村
不少村民除了耙盐，还会出海打
鱼、发展耕种等。随着时代变化，
村里多元经营模式共存的状况开
始改变盐区的经济结构，部分盐
业村逐渐实现了以工补盐，以副
养盐的模式。2001 年以后，不少
沿海盐区已全面停止原盐生产，
盐田逐渐改造成养殖基地，形成
以养殖业为主的发展格局，促进
了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现在基本没有村民耙盐了，
盐田大多改成养殖场了。”当地村
民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
耙盐盈利空间下降，不少盐田被
发展为养虾场，或是引进房地产
商进行开发。近年来，惠东县设
立港口度假区，大力发展滨海旅
游业。昔日盐田遍地的盐业村，
逐渐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旅游胜
地，盐业生产也逐渐淡出历史舞
台。

（指导老师/段雪玉 汪洁）

忆往昔盐业生产变迁
看几代盐民身份重构

策
划
统
筹/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马
勇

陈
骁
鹏

【
编
者
按
】

据宋代《元丰九域志》记载：
“惠州归善淡水一盐场。”古淡水
场产盐历史悠久，曾是两广地区
重要的盐产区。古淡水场在发
展变迁中形成了多个盐区，今位
于惠东港口地区的东海盐区便

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
在惠州众多沿海盐业村落

的发展演变中，盐民与盐田的关
系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一代代
盐民的身份地位，及其对盐业的
认知也经历了多次重构。民国

时期，大多数盐民的生产劳作只
能通过与地主缔结契约、租用盐
田开展，这一时期盐民劳作艰辛
却依然生活困窘；新中国成立
后，盐民有了自己的盐田，生产
模式也随着时代变化调整，盐民

生活水平得到提升；改革开放
后，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盐民
有更多的途径谋生，盐田日渐抛
荒，盐业淡出历史舞台。

本期惠州文脉跟随盐业调
查团队，走进惠东港口大园村下

辖的南北寮村、上新村等村民小
组，倾听老一辈盐民讲述盐业记
忆，探究惠州沿海盐业村落的生
产模式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轨迹
而变化。

（陈丽媛）

□朱筱静 李桂梅

在封建社会中，耙盐是一种
苦重的徭役。盐民受封建地主、
盐商等多方剥削，生活苦不堪
言。古代盐的生产关系有多种形
式：一为朝廷官府供应生产工具，
雇工耙晒；二为招收流放人员及
刑徒制作；三为役军士定课煮盐，
所产盐斤向朝廷或封建主缴交。

一首《盐谣》道出了封建社会
盐民的状况：“朝耙滩上泥，暮煮
釜中雪，妾身煮盐不辞苦，恐郎耙
泥筋力竭。君不见，东家阿娇红
粉媚，不惜把锄巧梳髻。昨日典
金钗，愁煞官盐价高贵！”

随着社会发展，盐的私有制
逐渐形成。据记载，民国时期，
70%以上的盐田掌握在地主、漏
主、恶霸、官僚等群体手中。据考
究，当时的盐田地漏主不仅通过
地租剥削盐民，还常以高利贷敲
诈、侵吞盐民的盐田、房舍，不少
盐民因高利贷盘剥而倾家荡产。

其中，“放盐青”（又称买盐
花）是旧时地漏主以高利贷盘剥
盐民的重要手段。地漏主趁着淡
季时盐民生活困难，贱价向盐民
买盐花，其后高价卖出，从中牟取
暴利。而借贷给盐民的高利贷则
是利上滚利的“翻车利”。

除此之外，地漏主此后开设
的盐馆实行“专利统管”，垄断盐
田盐斤交易，规定盐民所产原盐
不得自行出卖，一律由地漏主统
管销售。地漏主采用大斗收、小
斗出的手段从中剥削。利用货币
贬值之机，故意拖欠盐款。盐民
向地漏主佃耙一漏盐田，还需付
出斗手费、押金、佃租金以及年节
礼金等费用。

盐田重租、苛捐杂税，加上高
利贷的盘剥，封建社会中的盐民
生活没有保障，苦不堪言，不少盐
户落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甚至
背井离乡、逃荒求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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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东港口大园村下
辖的南北寮村、上新村位
于东海盐区的东北部，两
村地理位置极接近，步行
五分钟即可互相抵达。
历史上两村因盐业而兴，
是 淡 水 场 盐 区 的 一 部
分。本次调研主要围绕
这两个盐业村落展开。

据考，南北寮村始建
于明代，上新村的建村历
史可追溯至元末。从生
产方式来看，两村均以农
耕、产盐和渔牧为主，相
较东海盐区的其他村庄
而言，生产方式较为多
样。调研显示，历史上港
口地区绝大多数古村落
都以产盐为主要产业，而
南北寮村和上新村除了
盐业兴旺，农耕也是其生
产的另一大支柱，从事农
耕的人数和土地规模与
盐业不相上下。随着社
会经济不断发展，如今盐
民的晒盐记忆逐渐模糊，
调研团队走访发现，上新
村与南北寮村的盐业生
产史口述记忆，最早只能
追溯到民国晚期。

据一位八十多岁的
村民钟婆婆讲述，旧社会
时期，土地掌握在地主手
中，地主则将盐田租给盐
民耙盐。在物质匮乏的
过去，人们为了谋生计都
只能接受这种待遇，村里
基本不会出现无人当盐
农的情况。

一位姓林的老村长
讲述的关于父辈祖辈耙
盐经历的故事，也印证了
当时盐民生活困苦、地位
低下的状况。林老村长
的父母是旧时港口盐区
的典型盐民，他们向平
海、港口地区的地主租赁
土地。林老村长说，当时
租赁土地需要竞争，地主
同意将土地租让给他父
母的时候，他们家虽然过
得辛苦，但基本可以维持
生计。但后来地主更换
租户，林老村长一家生活

陷入窘迫，只能通过上山
拔草药等方式维持生活。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
前，很多盐民耙盐收捞
后，还要挑往市场上售
卖。当时没有固定盐价，
产盐区盐价较低，非产盐
区盐价则较高。所得收
入按比例上交地主，一般
按五五分成。据上新村
村民李婆婆回忆，当时出
租田地给她的地主居住
在平海地区，有两漏盐田
在上新村。旧时盐民对
地主往往心存忌惮，一般
不会直接和地主接触，只
通过中介进行租赁交易。

综合多位老村民的
讲述，民国时期的盐民生
产图景徐徐展开：盐民和
地主一般缔结短期契约，
盐民往往不知道地主的
具体住处和真实姓名，仅
通过中介与地主缔结契
约。盐民在盐田的工作
时间固定，然后在盐田收
捞后自行贩卖，所得收入
与地主分成。在年关将
近的时候，盐民再通过中
介，请求地主在新的一年
继续将盐田出租给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
的地主并不需要强势监
督盐民的日常劳作和收
入分成情况，因为盐民太
多而盐田较少，不少盐民
因为租不到盐田生活困
窘，而租到盐田的盐民往
往忧心次年地主不再将
盐田租给他们。

这一时期，盐区村落
的土地频频流转，所有的
盐田和农田基本没有固
定的份额。调研团队在
上新村发现了一些民国
时期的“白契”（旧时指买
卖田地房产未经官方登
记盖印的契约），从契约
上可以看出，当时与上新
村的村民进行土地交易
的，除了上新村本地的村
民之外，还有附近林厝村
的村民以及（南）北寮村
的村民。

新中国成立以后，沿海
盐业村的情况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据《惠州（东
江）盐务志》记载，上世纪50
年代起，当时的东江区盐区
没收、征收的盐田产量占总
产量的 75%，这些盐田，一
部分分给广大盐民；另一部
分面积较大而又比较集中
的，以国家代管形式统一安
排生产。据南北寮村的老
村民余某回忆，那时候当地
盐区成立了盐务所，管理人
员很多都是当地的文化人，
村民都很信任他们。

“村里将地主的盐田收
集起来归大队，再分出去，
但是没有相关记录。大家
都知道分给谁，就没写了。”
据上新村的林老村长以及
多位村民回忆，当时村里的
盐田经过收拢后再次分出
去，由于村民互相认识，基
本上指着一块地就知道由
谁家分得，所以都是口头上
约定的，没有留下存证资
料。

1960年 7月，惠东县盐

业管理体制发生改变，平海
盐务所改制为国社合办企
业，成立平海盐场。1961
年 7月，成立四围（即平海）
渔盐人民公社，下设盐业大
队，而盐业大队下辖 14 个
生产队，包括罗段、应大、东
洲、洪家涌、林厝、上新、大
元、大塘头、埔顶、头围、四
围、南北寮、古灶、港尾。在
访问过程中，南北寮村和上
新村的村民们都提到，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村中设有农
业和盐业两个生产队，农业
归大园管辖、盐业归东海管
辖。据上新村的林老村长
在回忆，最初农、盐是合在
一起管理的，后来村民出现
意见分歧才分开。

当时村民们存在的意
见分歧主要是盐业和农业
哪个更好。林老村长认为，
耙盐相比耕种更好一点，盐
晒出来就可以卖钱，耕种则
要几个月才有收成。可见，
各个村落会根据自身的特
点来落实政策。调研显示，
两村在耙盐的同时也拥有

较强的耕种基础，因此也就
特别地设置盐业、农业两个
生产队。灵活落实时代政
策能够更积极有效地促进
生产发展，也是村民智慧的
体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南北寮村和上新村的生产
方式主要是盐农并进。

“记得当时是由生产队
统一收购盐，我们村由东海
大队统一收购给平海盐务
所，怎样卖就由盐务所决定
了。”北寮村村民余爷爷表
示，村里的盐产量并不稳
定。耙盐是看天吃饭的行
当，这可以说是广大盐民心
中的统一认知。天气对盐
民 生 产 收 成 情 况 影 响 很
大。据村民回忆，当时每一
条村都设有一个广播站，由
总站统一在广播站发布公
告，遇到下雨天气会第一时
间通知盐民收盐。此外，当
时盐务所统一收购盐也会
按质量区分为上、中、下等
级，这种统筹生产的模式某
种程度上也调动了盐民的
劳动积极性。

古代盐民
备受剥削
生活多艰
羊城晚报记者 陈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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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迁，盐民身份屡经重构 陈丽媛 摄

《天工开物》中的“作咸”（制盐）
陈丽媛 摄

港口盐民在盐田中劳作 惠州市档案馆供图

旧时的盐垛 惠州市档案馆供图

惠东盐业村落往事钩沉

昔日沿海盐业村落成为滨海旅游热地 惠东县委宣传部供图


